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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 

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能耗双控决策部

署，确保完成自治区“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加快推

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特制定以下保障措施。 

一、坚持和完善能耗双控制度 

1．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先行确定 2021 年全区能耗双

控目标为单位 GDP 能耗下降 3%，能耗增量控制在 500

万吨标准煤左右，能耗总量增速控制在 1.9%左右，单位

工业增加值能耗（等价值）下降 4%以上。先行分解下达

各盟市 2021 年能耗双控目标任务，待国务院正式下达自

治区“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后，及时分解下达至各盟市。 

2．严格节能审查约束。强化新建高耗能项目对“十四

五”能耗双控影响评估和用能指标来源审查，未落实用能

指标的高耗能项目，节能审查一律不予批准。完善项目审

批和节能审查协调联动机制，对能耗双控形势严峻、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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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不足的地区，实行高耗能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和节

能审查缓批限批，确有必要建设的，须实行能耗减量置换。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项目建设投产节能验收。探索建

立能耗产出效益评价制度。 

对未进行节能审查等违规建设的高耗能项目进行清

理整顿，分类处理。违规开工项目一律停止建设，确有必

要续建的，需纳入本地区能耗预算管理，满足本地区能耗

双控目标要求，在落实用能指标、实施惩罚性措施、补办

相关手续后方可继续建设。违规建成投产项目一律停止生

产，对能耗已计入“十三五”基数、“十四五”不再新增能耗

的违规建成投产项目，在实施惩罚性措施、补办相关手续

后方可继续生产；对“十四五”仍需新增能耗的违规建成投

产项目，在落实新增用能指标、实施惩罚性措施、补办相

关手续后方可继续生产。 

3．全面实施用能预算管理。建立旗县、盟市、自治

区三级能耗双控分级预算管理机制，编制五年和年度用能

预算管理方案，将国家下达的新增用能空间和节能挖潜、

淘汰落后等腾出的用能空间纳入用能预算管理，新建高耗

能项目必须满足所在地区能耗总量控制和单位 GDP 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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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要求。 

4．强化责任落实。确立“自治区统筹、盟市负总责、

部门落实行业责任、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能耗双控管理

体制。制定实施自治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能耗双控工作职

责》，压实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责任。强化通报、约谈、

督导、考核机制，完善盟市行署、政府能耗双控目标责任

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强化能耗双控考核结果运用。 

5．压实盟市能耗双控责任。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

政府对本地区能耗双控工作负总责，行署、政府主要领导

是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从严从紧谋划

“十四五”能耗双控工作，将能耗双控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

全过程和各领域，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标准、市场和必

要的行政手段，切实抓好能耗双控工作。要坚持“节能优

先，量能而行”，各地区在谋划产业、引进项目时，要坚

持将能耗双控约束挺在前面，坚决遏制高耗能产业盲目发

展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从严控制存量高耗能企业新增用

能，合理安排新建成高耗能项目投产时序，坚决守住能耗

双控底线，确保完成“十四五”首先是 2021 年能耗双控目

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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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落实重点用能单位节能主体责任。落实《内蒙古

自治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实施细则》《内蒙古自治区

节能失信行为认定和记录办法》，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目标责任考核，完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推动建立健

全能源管理体系和能源计量体系，组织开展能源审计、节

能自愿承诺活动，推动重点用能单位提高能效水平。 

二、加快推进高耗能行业结构调整 

7．控制高耗能行业产能规模。从 2021 年起，不再审

批焦炭（兰炭）、电石、聚氯乙烯（PVC）、合成氨（尿

素）、甲醇、乙二醇、烧碱、纯碱、磷铵、黄磷、水泥（熟

料）、平板玻璃、超高功率以下石墨电极、钢铁（已进入

产能置换公示阶段的，按国家规定执行）、铁合金、电解

铝、氧化铝（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铝除外）、蓝宝石、无

下游转化的多晶硅、单晶硅等新增产能项目，确有必要建

设的，须在区内实施产能和能耗减量置换。除国家规划布

局和自治区延链补链的现代煤化工项目外，“十四五”期间

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现代煤化工项目。合理有序控制数据

中心建设规模，严禁新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8．提高产业准入标准。新建高耗能项目，在满足本



 

 —5— 

地区能耗双控要求的前提下，工艺技术装备须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能源利用效率须达到国家先进标准。改建钢铁、

电解铝、铁合金、水泥、焦炭、电石项目要严格执行《关

于提高部分行业建设项目准入条件规定的通知》（内工信

原工字［2019］454 号）文件规定。有序提高自治区高耗

能行业能耗限额地方性标准。 

9．加快淘汰化解落后和过剩产能。引导产能过剩行

业限制类产能（装备）有序退出，实施产能置换升级改造。

对列入《国家产业政策指导目录》（2019 版）淘汰类和

2020 年连续停产 1 年以上的企业（装备）不得进行产能

置换。具体按照以下原则实施： 

钢铁：有效容积 1200 立方米以下炼钢用生铁高炉、

公称容量 100 吨以下炼钢转炉、公称容量 100 吨（合金钢

50 吨）以下电弧炉原则上 2023 年底前全部退出；符合条

件的可以按国家标准实施产能置换。 

铁合金：25000 千伏安及以下矿热炉（中低微碳铬铁、

中低碳硅锰、中低碳锰铁、低钛铬铁、硅钙钡铝、稀土合

金、硅锆、硅钡（锰）锆、含钨钒特种铁合金除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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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 2022 年底前全部退出；符合条件的可以按 1.25:1 实

施产能减量置换。 

电石：30000 千伏安以下矿热炉，原则上 2022 年底

前全部退出；符合条件的可以按 1.25:1 实施产能减量置

换。 

焦炭：炭化室高度小于 6.0 米顶装焦炉、炭化室高度

小于 5.5 米捣固焦炉、100 万吨/年以下焦化项目，原则上

2022 年底前全部退出；符合条件的可以按国家标准实施

产能置换。 

石墨电极：普通功率和高功率石墨电极压型设备、焙

烧设备和生产线，直径 600 毫米（不含）以下石墨电极生

产线原则上 2021 年底前全部退出。 

火电：不具备供热改造条件的单机 5 万千瓦及以下纯

凝煤电机组、大电网覆盖范围内单机 10 万千瓦及以下纯

凝煤电机组、大电网覆盖范围内单机 20 万千瓦及以下设

计寿命期满纯凝煤电机组，原则上 2023 年底前全部退出。 

虚拟货币挖矿：全面清理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2021 年 4 月底前全部退出。 

10．加快重点高耗能行业节能技术改造步伐。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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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23 年重点对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电石、铜铅

锌、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重点用能企业实施节能技术

改造，各盟市分年度至少按照 40%、40%、20%的进度完

成全部改造任务，火电实施灵活性改造，力争改造后单位

产品能耗达到国家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 

三、引导能耗要素合理流动 

11．实施绿色电价政策。落实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

业信息化厅《关于调整部分行业电价政策和电力市场交易

政策的通知》（内发改价费[2021]115 号）。 

12．实施节能量交易制度。制定实施《内蒙古自治区

节能量交易暂行办法》，在全区范围内实施节能量交易，

发挥市场配置能源资源的有效作用。 

四、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比重 

13．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比重。继续推进风电和太阳

能发电基地建设，促进集中式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快速发

展，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和分散式风电，力争

到 2025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 1 亿千瓦，力争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达到国家下达的激励性目标。 

14．坚持和完善风电、太阳能发电消纳机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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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和运行机制，推动自备火电机组和采暖供热机组参与

调峰，实施孤网运行的火电机组购买绿色证书制度，推动

形成体现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环保正效益的配套价格体系。 

五、强化能力建设 

15．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调控。落实能耗双控监测预

警和会商调度机制，实行月度监测、季度预警。落实自治

区能耗双控应急预案，及时对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滞后地区

进行预警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

线监测系统建设及应用。 

16．健全能耗双控管理体制机制。统一节能审查主管

部门。加强节能监察队伍和能力建设，建立全区统一的全

社会节能监察机构。强化节能法规标准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严肃查处违规违法用能行为。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能

耗双控工作财政投入保障机制。 

 


